北京教育考试院对数字相片技术要求
1.样式：
数字相片样式见图1、图2。
2.规格：
数码相机：480像素（宽）× 640像素（高）；摄像卡采集：384像素（宽）× 512像素（高）；
3.颜色模式、压缩方式：24位RGB真彩色JPEG压缩技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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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一般性要求
常戴眼镜的考生应配戴眼镜。要求人像清晰，层次丰富，神态自然，无明显畸变。
5.头像大小及位置
人像在相片矩形框内水平居中，脸部宽度占整个宽度的60%，头顶发迹距相片上边沿在高度的6%处上下，眼睛所在位置距相片下边沿的距离占整个高度50%～60%之间。
6.背景、边框：蓝色背景，无边框。
7.考生报名时需按上述像素格式，把本人电子版照片以姓名、身份证号命名的格式发送至简章中规定的邮箱中，不提供照片或格式不符者视为报名不合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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